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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共服务清单即时动态调整情况表

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1

退 役 军

人 就 业

创 业 扶

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2020年 11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过）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的指导和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宣传、组织、协调等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等形式，开展就业推

荐、职业指导，帮助退役军人就业。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投资建设或者与社会

共建的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应当优先为退役军人创业提

供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

园区，为退役军人提供经营场地、投资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服务。

2.《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

役军人部发〔2018〕26号）：强化就业服务。各级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设立退役军人窗口或实行退役军人优先制度，为其提

供便捷高效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至少组织 2次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为其就业搭建平台。国家鼓励专业人力

资源企业和社会组织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免费服务。

规范

根据 2024年 9月 1日施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增加 1条办理依

据：3.《退役军人安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787号）第六十六条：国家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

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以逐月领取退役金、

自主就业、复员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人，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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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2

退 役 军

人 职 业

教 育 和

技 能 培

训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2020年 11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过）第三十六条 国家依托和支持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专业培训机构等教育资源，为退役军人提供

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需要就业创业

的，可以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应扶持政策。军人退出现

役，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需求组织其免费参加职业教

育、技能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

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推荐就业。

2.《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

役军人部发〔2018〕26号）：加强退役后职业技能培训。引

导退役军人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

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受培训

期间生活补助。

规范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7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

指导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1〕53号），增加 1条办理依据：引导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免学

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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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3
优 抚 对

象 荣 誉

激励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 8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413号公

布 根据 2011年 7月 29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

修改〈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第五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

恤优待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各自的军人抚恤优待责任和义务。

2.退役军人事务部《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试

行）》（退役军人部发〔2019〕50号）第六条第三款 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承担光荣牌悬挂和服务管理具体事务性工

作。

规范

根据 2024年 10月 1日公布修订后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设定依据

修改为：第 1条实施依据修改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 8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413号公

布，根据 2011年 7月 29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改〈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4年 8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788号第三次修订）第五条：国

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央

和国家有关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有关机关应当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做好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4

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4

烈士、因

公 牺 牲

军人、病

故 军 人

的子女、

兄 弟 姐

妹 优 先

批 准 服

现 役 优

待 政 策

咨 询 服

务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 8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413号公

布 根据 2011年 7月 29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

修改〈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第三十八条：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

妹，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优先批准服现役。

2.《烈士褒扬条例》（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 根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年 8
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烈士的子女、兄弟姐妹本人自愿，且

符合征兵条件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批准其服现役。烈士的子

女符合公务员考录条件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为公务员。

规范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修订情况，办理依据修

改为：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 8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413号公布，根据 2011年 7月 29日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改〈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决定》第一次

修订，根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

次修订，2024年 8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令第 788号第三次修订）第四十条：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

人的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军人子女，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优

先批准服现役；报考军队文职人员的，按照规定享受优待。2.《烈士褒扬条

例》（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
年 8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4
年 9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1号第三次修订）第二十七条：

烈士的子女、兄弟姐妹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优先批准其服现

役；报考军队文职人员的，按照规定享受优待。烈士子女符合公务员考录条

件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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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5

协 同 组

织《烈士

光荣证》

颁 授 仪

式

《烈士褒扬条例》（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 根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年 8
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在烈士纪念日举行颁授

仪式，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证书。

规范

根据《烈士褒扬条例》修订情况，办理依据修改为：《烈士褒扬条例》

（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
年 8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4
年 9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1号第三次修订）第十三条：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在烈士纪念日举行颁授仪式，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

证书。

6

烈 士 纪

念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活 动

接 待 服

务

1.《烈士褒扬条例》 (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年 8月 1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修订)第五条第二款：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宣传烈士事迹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

道德风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纪念

烈士，学习、宣传烈士事迹。

2.《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令第 47号）第十三条：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配备具

备资质的讲解员。

3.《烈士安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46号）

第十四条：在清明节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时，机关、团体、企

规范

根据《烈士褒扬条例》修订情况，第 1条办理依据修改为：《烈士褒扬

条例》（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

据 2019年 8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2024年 9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1号第三次修订）第

五十三条 加强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宣传、

弘扬烈士事迹和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采取

多种形式纪念烈士，学习、宣传烈士事迹和精神。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烈士纪念活动，邀请烈士遗属代表参加。在清

明节和重要纪念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根据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烈士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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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办理依据

调整

类型
调整意见及理由

业事业单位应当组织开展烈士纪念活动，祭奠烈士。 第 3条办理依据予以删除。

7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免 费 开

放

《烈士褒扬条例》(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年 8月 1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修订)第二十八条：烈士纪念

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管

理工作规范，维护纪念烈士活动的秩序，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规范

根据《烈士褒扬条例》修订情况，办理依据修改为：《烈士褒扬条例》

（2011年 7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1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3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
年 8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4
年 9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1号第三次修订）第三十七条

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放，供公众瞻仰、悼念烈士，开展纪念教育

活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管理工作规范，维护纪念烈士活动的

秩序，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